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2025年科研课题合作
单位征集公告

2025年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，落实中央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发改工作会议部署，聚焦推动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、提升公共部门参与志愿服务质效，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确定两个课题研究方向，拟面向社会征集课题研究合作单位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一、课题介绍
（一）公共信用视角下的山东诚信企业培育路径研究
研究内容：立足公共信用视角，分析我省诚信企业培育现状，梳理我省企业诚信建设的现实需求与突出难点，总结国家及先进地区企业信用建设的典型经验与优秀做法，为我省诚信企业培育提供借鉴；对标现有企业信用评价体系，结合先进省市实践经验，重点围绕A级纳税人、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等优质信用主体培育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退出，企业高频失信治理等工作重点，研究制定企业信用优化措施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山东诚信企业培育路径，推动我省城市信用建设整体水平持续提升。
（二）公共部门志愿服务质效提升的创新举措与发展路径研究
研究内容：梳理公共部门志愿服务的发展状况，总结提炼典型地区、典型部门的经验做法；分析公共部门志愿服务的优势、特色及质效管理面临的困境与问题；立足山东，提出提升公共部门志愿服务质效的创新举措和发展路径，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新篇章。
二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课题合作单位应拥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不接受个人独立申请。课题合作单位应当具备完成课题所必需的人力资源、数据来源和相关设备。
（二）合作单位课题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或者具有博士学位，能够独立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研究。申报题目必须与征集题目一致，若不一致将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首页加盖课题合作单位公章，一式三份邮寄至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，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省府前街1号，邮编：250011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课题合作研究申报”。
申报材料电子版（盖章扫描版）请发邮件至邮箱xyzxkt@shandong.cn，邮件标题请注明“课题题目—申报单位名称全称”。
（四）申报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文件要求列出开展工作所需经费。
（五）申报截止日期为2025年10月26日（以邮戳为准）。
（六）课题以联合课题组的方式开展研究，双方签订课题合作协议，约定研究成果及成果转化方式。课题合作单位及课题负责人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按照协议（协议相关内容请向联系人咨询）约定开展相应的调研、学术活动，完成成果转化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本次课题研究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所有。
（八）联合课题组需在课题开展过程中提交课题研究工作方案、中期报告、调研报告和研究报告。
三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根据研究工作实际需要，为每个课题提供不超过10万元的研究经费补助。按照协议规定，采用分期支付方式，研究过程中支付研究经费的80%；在完成全部成果转化要求后，支付研究经费的20%。
（二）课题进度安排
1.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，双方成立联合课题组，结合研究要点，完成课题资料收集准备，提交研究提纲、研究计划和调研计划。
2.自协议签订之日起70日内，联合课题组提交中期报告，组织中期论证会，明确下一步课题研究方案。
3.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30日内，联合课题组编制并提交研究报告送审稿。
4.报告送审稿提交后，组织专家对研究报告进行评审，联合课题组需根据专家意见，修改完善并提交研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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